
《能源效益 (產品標籤 )條例草案》  

當局對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法案委員會會議  

所提的問題的回應  

 

製造商或進口商須個別申請參考編號  

 

  如立法會 CB(1)111/07-08(02)號文件所述，根據律政

司的意見，《能源效益 (產品標籤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除非

另有明文規定，否則只適用於香港的製造商、進口商及其他

供應商。因此，海外製造商或其他供應商須透過其本身設於

香港的入口代理或其他本地入口代理申請獲編配參考編

號。在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的會議上，有議員亦反映了業

界的意見 :認為應由本地進口商或製造商各自向機電工程署

提交申請。原因是條例草案對獲編配參考編號的指明人士 (即

進口商或製造商 )施加若干責任 (參閱第 11 條等 )，若然這些

責任沒有履行，有關參考編號可被刪除。業界傾向對自己供

應的貨品負責。現時條例的機制亦是考慮了業界的要求而設

計。再者，海外製造商可以預先提供指明文件、指明資料及

能源標籤，以供進口商申請參考編號時應用。業界亦普遍對

現時的免費及簡便申請安排表示同意。  

 

CB(1) 223/07-08(02)



檢討條例草案第 6(4)(b)條「地位」一詞的用字  

 

2. 條例草案第 6(4)(b)條中所提及的「地位」是指進行測

試的機構是否符合獲機電工程署署長 (署長 )認可的測試實驗

所的準則。有關準則將詳列於署長按照條例草案第 40 條核

准和發出的實務守則內。指明人士須按照條例草案第 6(4)(b)

條向署長呈交顯示該測試機構是否符合有關準則的文件，以

獲編配參考編號。因應一些委員認為「地位」一詞的意思不

清晰，我們建議修訂「地位」一詞以「符合獲署長認可的測

試實驗所的準則」取代。  

 

建議消費者委員會為慳電膽進行測試  

 

3. 我們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六日去信消費者委員會轉

達委員會的建議 (請參閱附件一 )。  

 

能源效益級別的更新  

 

4. 訂明產品的能源效益級別須根據經核准的實務守則計

算。署長可按照條例草案第 40(3)條修訂實務守則，包括釐

定能源效益級別的準則，以反映節能科技的發展。政府的構

思是為平衡業界及消費者的利益，我們會在更新釐定能源效



益級別的準則時，訂定過渡性安排，准許於新能源效益級別

準則生效前已在香港製造或已進口香港的空調機和冷凍器

具繼續以原有標籤於市場供應，而標籤亦會顯示產品獲編配

參考編號的年份，供消費者參考。這安排參考了其它國家如

歐盟成員國的做法（詳情見附件二）。執行上，配合上述的安

排，署長會在更新準則時，於實務守則內訂明原有的準則將

繼續適用於在新準則生效前已在香港製造或進口香港的空

調機和冷凍器具。至於新申請則須按實務守則內載列的新準

則處理及製備能源標籤。修訂後的實務守則，署長會按照條

例草案第 40（ 2）及（ 4）條藉憲報公告。因應有關的安排，

我們建議修訂條例草案，要求指明人士就不符合適用上述過

渡安排的產品，按新準則製備及張貼能源標籤。  

 

5. 另外，應議員的意見，我們建議修改條例草案附表 2

能源標籤的式樣，更清晰顯示有關獲編配參考編號的年份

（能源標籤式樣載於附件三）。  

 
 
環境局  
機電工程署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附件二  

澳洲及歐盟成員國改動能源效益級別的示例  

 
 

澳洲  歐盟成員國  

能源效益級別改動

年份  

2000 年  2004 年  

新的能源效益級別

涵蓋的產品  

空調機、乾衣機、

洗 衣 機 、 洗 碗 碟

機、雪櫃及冷凍櫃

 

雪櫃及冷凍櫃  

就採用原有能源效

益級別準則的產品

的安排  

在商店展示的產品

及從貨倉直接運送

給客戶的產品分別

有 6 個月和 18 個月

的 過 渡 性 安 排 ; 採

用原有能源效益級

別準則的產品在過

渡期後不得以原有

能源標籤繼續在市

場上展示或供應  

6 個月的過渡性安

排 ; 於 新 能 源 效 益

級別準則生效前已

在市場上供應的產

品可繼續以原有能

源標籤在市場上出

售  



附件三 
 

 
 


